
    

 

 

 

 

通大部后〔2019〕19 号 

 

关于印发《后勤保障部各科室（中心）例会制度》的 

通知 

 

各科室、中心： 

《后勤保障部各科室（中心）例会制度》已经后勤保障部部

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2019年 9月 1日 

 

 

 

 

 

  

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2019年 9月 1日印发 

                                       （共印 15份） 



后勤保障部各科室(中心)例会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后勤保障部各科室(中心)议事规则和程序，促进

勤政廉政建设，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提升工作效率与执行

力，现结合后勤保障部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例会召集方式 

1.由各科室（中心）主任主持，助理及以上人员参加。也可根

据实际工作需要邀请其他有关人员参加； 

2.一般每周召开一次，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召开，可由各科

室（中心）主任自行调整时间，但要确保两周内至少召开一次。 

二、例会主要内容 

科室（中心）重要工作必须在例会中进行通报、传达、研究或

决定。 

1.及时完整传达上级会议及领导精神，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

施； 

2.讨论年度、学期工作计划、总结，布置协调重要工作； 

3.讨论项目开发、经费预算、招投标、年终分配、职工培训、

工资调整等方案及科室（中心）管理制度； 

4.讨论本科室（中心）范围内的人事安排、评优评先、专业技

术职务及工人技术等级申报推荐等事项； 

5.通报已完成的工作及近期工作安排； 

6.其他须经例会讨论决定的事项。 

三、例会留档要求 

例会情况要用专用会议记录本，做好存档。各科室（中心）要

明确专人，负责记录、保管、存档等。 

                                  

                                        后勤保障部 

2019年 9月 1日 


